	南宁市明秀西路100号广西财经学院危旧房改住房

改造项目一期工程详细信息

	建设单位
	广西财经学院

	项目名称
	广西财经学院南宁市明秀西路100号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一期工程

	项目地址
	南宁市明秀西路100号

	剩余房源信息
	剩余70套非还建住房正在调剂供应（户型面积分别为：四房两厅两卫约138㎡—142 ㎡的39套，三房两厅两卫约103 ㎡—127 ㎡的17套，三房两厅一卫约93㎡—97㎡的14套）。

	预估平均售价
	项目采用“异地还建、先建后拆”的方式建设，预估平均售价7900元/㎡，车位约7万—12万元/个，最终以建设单位的工程竣工审计决算为准。

	住宅和车位
预付款
	购房预付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（¥100000.00）和车位认购预付款人民币伍万元整（¥50000.00）（每户必须认购配套车位1个）。

	建设进度
	本项目一期工程8栋的主体工程已完成，正在进行装饰工程，计划于2026年12月前交付使用。

	报名时限
	直至房源售完即止

	报名方式
	区直、中直驻邕各有关单位请填写《广西区直单位职工申购广西财经学院南宁市明秀西路100号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剩余非还建住房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，南宁市其他单位请填写《南宁市其他单位职工申购广西财经学院南宁市明秀西路100号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剩余非还建住房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，并将纸质版及电子版报送至广西财经学院（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：gxcyzjb@163.com）。

	报名要求
	符合申购条件的单位职工（含离退休职工）不得以南宁市城镇居民身份申购，须以所在单位职工身份报名申购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；以南宁市城镇居民身份申购的，请填写《南宁市城镇居民申购广西财经学院南宁市明秀西路100号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剩余非还建住房报名表》（附件3），并直接到广西财经学院危旧改项目营销中心报名。严禁一个家庭户分开报名，严禁重复报名，一经发现直接取消该家庭户申购资格。

	报名及项目
咨询电话
	报名咨询：小杨 0771－3113679，项目咨询：张钧13307811326。上班时间：工作日8:30-12:00，14:30-17:30。

	项目周边配套设施（1公里内）


	1.中小学教育设施：五里亭小学（地段学校）、南宁市第八中学（初中），以所在城区教育部门当年公布的学区划分为准；

2.医疗设施：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、南宁市第六人民医院；

3.交通设施：南宁火车站、地铁1、5号线广西大学站；

4.生活设施：沃尔玛超市、农院路夜市街、西大永利地下商业街。


 备注：符合条件的家庭只能购买1套非还建住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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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广西区直单位职工申购广西财经学院南宁市明秀西路100号危旧房改

住房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剩余非还建住房汇总表

	申购单位（盖章）
	申购单位地址：南宁市     路     巷（里）     号
	   第   页/总   页       

	序号
	姓  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级/

职称
	人员属性
	合同签订期限（月）
	缴纳社会保险费期限（月）
	缴纳住房公积金期限（月）
	联系电话
	申请户类别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申请人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配  偶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申请人： 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配  偶： 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	     
	填表人（签章）：
	联系电话：
	              
	
	填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

	说明：1．申请人为本单位职工，不包括劳务派遣人员。2．无配偶必须在配偶栏选填“未婚/离异/丧偶”。3．“职务/职级/职称”栏填夫妻双方最高一项。4．人员属性是指：申请人为“在编/离退休/聘用”。5.“合同签订期限、缴纳社会保险费期限、缴纳住房公积金期限”填写范例：例如张某从2021年8月起，与某公司签订了5年劳动合同，如果至2022年8月已经实际缴纳社保、住房公积金12个月，那么“合同签订期限、缴纳社会保险费期限、缴纳住房公积金期限”可以分别填写“60”、“12”、“12”。6．“申请户类别”选填“无房户/未达标户”。申请人与其配偶同为一户，申请户类别必须相同。7. 请填表时务必真实、全面、完整。弄虚作假的，一经发现，直接取消报名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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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南宁市其他单位职工申购广西财经学院南宁市明秀西路100号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剩余非还建住房汇总表

	申购单位（盖章）
	申购单位地址：南宁市     路     巷（里）     号
	   第   页/总   页       

	序号
	姓  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级/
职称
	人员属性
	合同签订期限（月）
	缴纳社会保险费期限（月）
	缴纳住房公积金期限（月）
	联系电话
	申请户类别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
	申请人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配  偶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申请人： 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配  偶： 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	     
	填表人（签章）：
	联系电话：
	              
	
	填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

	说明：1．申请人为本单位职工，不包括劳务派遣人员。2．无配偶必须在配偶栏选填“未婚/离异/丧偶”。3．“职务/职级/职称”栏填夫妻双方最高一项。4．人员属性是指：申请人为“在编/离退休/聘用”。5.“合同签订期限、缴纳社会保险费期限、缴纳住房公积金期限”填写范例：例如张某从2021年8月起，与某公司签订了5年劳动合同，如果至2022年8月已经实际缴纳社保、住房公积金12个月，那么“合同签订期限、缴纳社会保险费期限、缴纳住房公积金期限”可以分别填写“60”、“12”、“12”。6．“申请户类别”选填“无房户/未达标户”。申请人与其配偶同为一户，申请户类别必须相同。7. 请填表时务必真实、全面、完整。弄虚作假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报名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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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南宁市城镇居民申购广西财经学院南宁市明秀西路100号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（一期）剩余非还建住房报名表

	姓  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户籍所在地址
	工作单位
	人员属性
	联系电话
	申请户类别
	备注

	申请人：
	
	
	
	
	
	
	
	

	配  偶：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人（签字及按捺）：

	
	
	              
	
	填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

	说明：1．无配偶必须在配偶栏填写“未婚/离异/丧偶”。2．户籍所在地址，是指申请人户口本第一页记载的详细地址。3．人员属性是指：申请人为“在编/聘用/离退休”。4．申请户类别是指“南宁市城镇居民”。申请人与其配偶同为一户，申请户类别必须相同。5. 申请人（签字及按捺），须是申请人亲笔签名及按手指印。6. 本表信息是建设单位初审的重要凭证之一，请填表时务必真实、全面、完整。弄虚作假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报名资格。



